附件1：

云曙碧基金内蒙古医科大学专项救助金管理条例

第一章  基金来源

第一条 云曙碧基金内蒙古医科大学专项救助金是云曙碧公益事业基金会拿出部分资金用于资助我校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而在我校设立的专项助学金。

第二章  奖励对象及额度
第三条  资助对象为国家任务招生的在籍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其中我区主体少数民族学生占到资助总人数的60%。

第五条  奖励名额为50名。

第六条  助学金资助额度为每人每学年资助人民币5000元。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家庭经济收入月均800元以下，可提供学生的月生活费用300元以下者，单亲及孤儿优先考虑，并可以连续获得资助。

第八条  基础性素质综合测评成绩在本专业前1/5、发展性素质测评在本专业前1/2者（新生可不考虑本条）。

第九条  本学年无补考或重修课程和违纪行为者。

第十一条  获得助学金的学生，需主动书写感谢信，并在获奖学生之间做到互相联系、互相扶持，并在毕业后积极回报社会。

第十一条  获得该助学金的学生不参评其他类型助学金。

第四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  每年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实报告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收入以及上学年素质综合测评情况。

第十三条  经各学院学工办考查推荐，各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盖章后，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第十四条  由校学生工作处组织评审，并将结果报送云曙碧基金会审核，每年第三季度颁奖。

第十四条  每一名受资助学生都要跟踪调查其家庭经济情况。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校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